
國立中山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101.11.08本校101學年度第2次學術協調會修正通過 

101.11.09本校自我評鑑機制工作會議通過 

101.12.12本校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12.14本校101學年度第2次校務研究發展及考核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12.28本校10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5.31本校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06.02本校105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05.29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06.07本校112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五條及大學評鑑辦法

第五條，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

建立自我評鑑制度。 

第二條 本校自我評鑑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校務行政自我評鑑，第二大

類為學術單位自我評鑑。自我評鑑之委員至少應有五分之四以上由校

外人士擔任。 

第三條 本校設置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指導全校

自我評鑑相關事宜。由校長遴聘校內外相關人士四人擔任委員，校外

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五分之三以上，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之。各學院

院長（含西灣學院及研究學院）及其他一級行政單位主管為列席人員。 

第四條 校務行政自我評鑑作業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督導

校務行政自我評鑑相關事宜，其自我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學術單位自我評鑑作業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督導

學術單位自我評鑑相關事宜，其自我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自我評鑑結果應予公布，各受評鑑單位應每年提出改善追蹤情形，

並於校務會議中報告。其評鑑結果及改善成效得作為校務發展規劃與

資源分配之依據，以強化持續改善機制。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